区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2018年度）

填报单位：武汉市蔡甸区司法局
一、项目绩效自评表

	专项（项目）名称
	法律保障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武汉市蔡甸区司法局
	实施单位
	武汉市蔡甸区司法局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
（B/A)

	
	年度资金总额：
	335.74
	321.97
	95.9%

	
	其中：预算内资金
	335.74
	321.97
	95.9%

	
	政府性基金
	
	
	

	
	其他资金
（包括结转结余）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全年
完成值
	未完成

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重点刑满释放人员衔接率、帮教率、安置率
	重点刑满释放人员衔接率100%，帮教率90%以上，安置率80%以上
	均为100%
	

	
	
	
	各级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案件数量
	2800件以上
	2979件
	

	
	
	
	社区矫正人员衔接率、建档率、监管率
	均为100%
	均为100%
	

	
	
	质量指标
	全区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
	99%以上
	99.73%
	

	
	
	
	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
	0.5%以内
	0
	　

	
	
	时效指标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接受手续办理及时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法律保障项目资金使用率
	[90%,100%]
	95.9%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实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是否降低安置帮教及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率，维护社会稳定；是否有效降低因矛盾纠纷处置不当引发民转刑、重大人身伤亡案件和重大群体性事件
	有效降低安置帮教及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率，维护社会稳定；全年无因矛盾纠纷处置不当引发民转刑、重大人身伤亡案件和重大群体性事件
	　

	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况。
	（1）法律保障所需要的制度建设落实情况；（2）法律保障项目实施后人力资源水平改善状况对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影响；（3）法律保障项目实施过程中设备等条件的改善对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1）法律保障所需要的制度建设落实情况较好；（2）法律保障项目实施后人力资源水平改善状况对项目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3）法律保障项目实施过程中设备等条件的改善对项目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90%
	满意度≥90%
	　

	说明
	无


二、项目概况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法律保障项目类别部门预算项目，项目属性为持续性项目，项目类型为常年性项目。包含安置帮教工作专项经费、人民调解经费、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等3个明细项目。

1、安置帮教工作专项经费
根据《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5号秘密）文件要求，名区要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经费，包括各级安置帮教工作领导机构工作经费、刑释解教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经费、安置帮教志愿者工作经费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障。

2、人民调解经费
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武办发[2008]14号）文件：要按照武办发[2007]10号文件要求，配齐社区（村）首席人民调解员，并由区财政落实每人每月100至150元的工作补贴。及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人民调解工作和意见〉的通知》（鄂办发[2006]号38文件）精神，我区“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机制”2008年已全面展开，并纳入综合治理一票否决考核。

根据《人民调解法》和《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大调解机制、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意见》(武办发[2010]26号)精神，各区人民调解经费在目前经费保障水平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适当增加，并纳入财政预算。各区人民调解经费用于业务开展、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及人员培训等开支。

根据武综办发[2010]2号文件规定，财政预算应确保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其中各街（乡镇）、社区的专职首席人同调解员，按照每月不低于1200元的标准发放工作补贴并办理社会保险；没有生活来源的专职首席人民调解的工作补贴应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非专职人民调解员的案件补贴费，依据复杂程度、调解难度进行奖励，每件不低于300元。

根据《市财政局、市司法局转发〈省财政厅、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的通知》武财行[2015]170号转发《省财政厅、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 》鄂财行发[2014]74号文件规定，补助和补贴标准由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确定。   

3、社区矫正工作经费
社区矫正工作是纳入了各级综治目标一票否决范围的工作。根据武汉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武办发[2012]18号）文件“各区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街（乡、镇）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执法工作所需的办案业务经费由区财政按照社区矫正人员每年人均不低于2000元的标准予以保障”精神，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我区社区矫正的人数逐年增加，随着劳教制度的取消和监狱老病残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结合社区矫正人员年度递增和（法[2012]214号）文件精神的落实。

（二）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

1、项目经费来源

2018年法律保障项目经费区财政预算资金335.74万元，其中：安置帮教工作专项经费10万元，人民调解经费197.37万元，社区矫正工作经费128.37万元（其中年初预算100.92万元，年中追加8名社工经费27.45万元）。
2、项目资金实际总收入与年初预算对比分析

法律保障项目经费区财政预算资金335.74万元（含年中追加27.45万元），实际到位335.74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三）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以及与年初预算对比分析。

1、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2018年度法律保障项目实际使用资金321.97万元。其中：安置帮教工作专项经费10万元，人民调解经费183.60万元，社区矫正工作经费128.37万。
项目经费来源335.74万元，使用321.97万元，结余13.77万元。

	项目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结余

	法律保障项目
	安置帮教工作专项经费
	100,000.00
	100,000.00
	0.00

	
	人民调解经费
	1,973,700.00
	1,835,999.39
	137,700.61

	
	社区矫正工作经费
	1,283,700.00
	1,283,700.00
	0.00

	
	总  计
	3,357,400.00
	3,219,699.39
	137,700.61


2、项目资金实际情况与年初预算对比分析
2018年度法律保障项目年初预算为335.74万元，使用321.97万元，差异13.77万元，执行率95.9%。具体明细见下表：
	项目
	年初预算
	项目支出
	结余

	法律保障项目
	安置帮教工作专项经费
	100,000.00
	100,000.00
	0.00

	
	人民调解经费
	1,973,700.00
	1,835,999.39
	137,700.61

	
	社区矫正工作经费
	1,283,700.00
	1,283,700.00
	0.00

	
	总  计
	3,357,400.00
	3,219,699.39
	137,700.61


3、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明细情况
2018年度，法律保障项目实际使用资金321.97万元。其中：安置帮教工作专项经费10万元，人民调解经费183.60万元，社区矫正工作经费128.37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  目
	金  额

	安置帮教工作专项经费
	办公费
	76,374.80

	
	办公设备购置
	23,625.20

	
	小  计
	100,000.00

	人民调解经费
	办公费
	236,662.21

	
	印刷费
	59,812.00

	
	咨询费
	12,000.00

	
	劳务费
	1,276,455.18

	
	办公设备购置
	251,070.00

	
	小  计
	1,835,999.39

	社区矫正工作经费
	办公费
	482,444.10

	
	劳务费
	703,415.90

	
	办公设备购置
	97,840.00

	
	小  计
	1,283,700.00

	总  计
	3,219,699.39


（四）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

蔡甸区司法局建立了较为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及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并在区财政局的统一监督管理下，实行项目单独核算，保证项目资金的使用安全。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法律保障项目包含安置帮教工作专项经费、人民调解经费、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等3个明细项目。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1.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安置帮教项目数量指标主要系重点刑满释放人员衔接率100%，帮教率90%以上，安置率80%以上。2018年度新增刑释解矫人员480人，均已衔接，衔接率100%；年初应管理刑释解矫人员1216人，本年新增480人，本年解除312人，年末实际应管理1376人，帮教1376人，帮教率100%。
人民调解项目数量指标主要系各级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2800件以上。2018年蔡甸区司法局共组织人民调解矛盾纠纷2979件。具体如下：

	序号
	单位
	社区矫正人数
	序号
	单位
	社区矫正人数

	1
	蔡甸街
	260
	8
	经开、奓山街
	437

	2
	张湾街
	300
	9
	消泗乡
	133

	3
	大集街
	398
	10
	洪北管委会
	82

	4
	永安街
	188
	11
	桐湖办事处
	60

	5
	侏儒山街
	297
	12
	中法新城司法站
	219

	6
	索河街
	300
	13
	调解中心
	125

	7
	玉贤街
	180
	14
	合计
	2979


社区矫正人员衔接率100%，建档率100%，监管率100%。2018年年初在册服刑人员174人，全年接收社区服刑人员239人，解除社区服刑人员202人，收监2人，年末在册服刑人员199人。所有社区矫正人员均已衔接，衔接率达100%；建档率达100%；监管率达100%。年末在册服刑人员明细如下：

	序号
	单位
	社区矫正人数
	序号
	单位
	社区矫正人数

	1
	蔡甸街
	43
	9
	消泗乡
	9

	2
	张湾街
	11
	10
	洪北管委会
	1

	3
	大集街
	14
	11
	桐湖办事处
	0

	4
	永安街
	13
	12
	常福开发区
	8

	5
	侏儒山街
	12
	13
	沌口开发小区
	6

	6
	奓山街
	33
	14
	后官湖管委会
	29

	7
	索河街
	5
	15
	成功乡
	8

	8
	玉贤街
	7
	16
	合计
	199


（2）质量指标

人民调解项目质量指标主要是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99%以上。2018年蔡甸区司法局共组织人民调解矛盾纠纷2979件，调解成功2971件，调解成功率99.73%。具体如下：

	序号
	单位
	 调解案件数
	 调解成功数
	 调解成功率

	1
	蔡甸街
	260
	260
	100.0%

	2
	张湾街
	300
	300
	100.0%

	3
	大集街
	398
	398
	100.0%

	4
	永安街
	188
	187
	99.5%

	5
	侏儒山街
	297
	295
	99.3%

	6
	索河街
	300
	300
	100.0%

	7
	玉贤街
	180
	178
	98.9%

	8
	经开、奓山街
	437
	435
	99.5%

	9
	消泗乡
	133
	133
	100.0%

	10
	洪北管委会
	82
	81
	98.8%

	11
	桐湖办事处
	60
	60
	100.0%

	12
	中法新城司法站
	219
	219
	100.0%

	13
	调解中心
	125
	125
	100.0%

	14
	合计
	2979
	2971
	99.73%


社区矫正项目质量指标主要系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0.5%以内。2018年度，社区服刑人员无重新犯罪记录。

（3）时效指标
社区矫正项目时效指标主要系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接受手续办理及时率均为100%。根据相关规定，区级社区矫正机构应当自收到调查评估委托函及所附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评估，提交评估意见。对于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区级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评估，提交评估意见。区级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为社区服刑人员办理入矫接收手续。2018年度，蔡甸区司法局办理社区服刑人员调查评估及矫正接受手续均符合时效指标要求，完成及时率均为100%。

（4）成本指标

安置帮教项目到位资金10万元，实际支出资金10万元，实际支出占项目到位资金比例100%，符合“90%≤资金使用率≤100%”的相关指标要求。

人民调解项目到位资金197.37万元，实际支出资金183.60万元，实际支出占项目到位资金比例93%，符合“90%≤资金使用率≤100%”的相关指标要求。

社区矫正项目到位资金128.37元，实际支出资金128.37元，实际支出占项目到位资金比例100%，符合“90%≤资金使用率≤100%”的相关指标要求。

2、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

围绕社会稳定开展重点时期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进一步巩固维护“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调解网络。推进基层调解组织标准化建设，通过配齐人员、优化工作流程，建强基层调解工作阵地，全区3个行业专业调委会，5个街道调解委员会被授予“市级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全力推动人民调解信息化工作。积极指导各级调解组织加大排查化解力度，确保各类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平稳推进。018年蔡甸区司法局共组织人民调解矛盾纠纷2979件，调解成功2971件，调解成功率99.73%，未有因矛盾纠纷处置不当引发民转刑、重大人身伤亡案件和重大群体性事件。
依法依规开展刑罚执行工作，以督促检查为抓手,重点在规范监管和抓工作落实上下功夫，严格执行定期报到、上门走访、集中点检、请销假管理等制度，提升执法质量和水平。2018年度，社区矫正人员衔接率、建档率、监管率达100%，重新犯罪率保持为零。

结合扫黑除恶斗争，加强对重点人群日常监管管理，对涉黑涉恶的社矫人员和刑释人员进行全面排查。严格执行“必接必送”规定，对刑释回归人员及时登记造册。加强监地衔接，推行视频亲情帮教制度。2018年度，刑满释放人员衔接率、帮教率达100%、安置率达99.4%，重新犯罪率保持为零。

（2）可持续影响

区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在2018年初从旧址搬迁到局新装修的办公大楼，除保留医疗调委会和交调委外，以劳动争议调委会为主体，将其他四个调委会整合成一个联合专业调委会。创新探索诉调对接公调对接和机制，在区法院和蔡甸派出所建立了人民调解室，开展试点工作。

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区社矫中心今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为社矫工作规范化发展夯实基础。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通过问卷调查，社会公众及接受法律保障服务人员对法律保障工作的满意率均在90%以上。
（二）参考历史数据、行业标准及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等相关资料，针对绩效目标、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进行分析，提出次年改进建议

1、进一步完善、细化法律保障项目预算编制。年度项目预算应严格按项目内容编制，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使预算编制更加符合项目实际清理。

2、完善项目业务资料管理。项目业务资料应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归档，清晰反映项目的实施过程及结果，便于项目绩效管理。
3、规范项目资金管理。应严格按照预算计划安排使用项目资金，不属于项目资金使用范围的事项，一律不在其中列支。

（三）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整原因分析，提出次年改进建议。

2018年度法律保障项目年初预算为335.74万元，使用321.97万元，差异13.77万元。
蔡甸区司法局应加强部门预算管理，合理安排与使用财政资金。增强行政成本管理意识，细化经费预算编制，各项支出应严格执行预算规定，确保支出与预算的对应衔接，着力提高预算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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